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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會 

108 年第 2 次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08 年 11 月 27 日(星期三)下午 2 時 

地  點：本府 1201 會議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主  席：社會局鄭局長貴華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亭廷 

出(列)席單位人員：如簽到簿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貳、確認前次會議紀錄：洽悉。 

参、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：  

一、列管編號 107-02-03：解除列管，請教育局將幼童專用車及學

生交通車分別臚列稽查書面資料納入本會工作報告。 

二、列管編號 107-02-05：解除列管。 

三、列管編號 107-02-06：解除列管。 

四、列管編號 107-02-07：解除列管。 

五、列管編號 107-02-08：繼續列管，請社會局邀集民政、衛政等

相關單位討論離婚家庭之輔導協助，並盤點資源後，供給各網

絡單位運用及轉知有需求之高衝突家庭。 

六、列管編號 108-01-01：解除列管。 

七、列管編號 108-01-02：解除列管，請社會局參酌委員建議修正

本會設置要點。 

八、列管編號 108-01-03：解除列管，請教育局參酌委員及少年代

表建議保障學生填寫問卷之隱私及提升問卷效度。 

九、列管編號 108-01-04：繼續列管。 

十、列管編號 108-01-05：繼續列管，請教育局依據委員建議，整

理曝險少年數據，並研議後續服務流程及因應作為。 

肆、專案報告 

第一案：桃園市青少年藥物濫用現況與資源介紹 

決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請衛生局研議提供免費提供尿篩試劑之可行性。 

第二案：多元才藝暨校園反毒宣導  

決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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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請青年事務局與交通局研議於興光堡壘周邊增設大眾運輸站，

提升使用者之便利性。 

第三案：107 年桃園市兒少生活狀況調查與結果 

決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請各單位參採委員建議精進各項兒少業務並規劃策進作為。 

伍、業務工作報告 

決定： 

一、洽悉。 

二、請各單位續以表格化呈現工作報告內容，並依委員建議，將社

會福利績效考核指標作為工作報告呈現方式。 

三、請各局處針對委員建議提供書面資料，由社會局彙整後，隨本

次會議紀錄函送各委員。 

四、本會開會日期請避開兒少代表段考時間，提升兒少代表出列席

之機會。 

陸、提案討論(無) 

柒、臨時動議(無) 

捌、散會(下午 4 時 45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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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

【前次會議決議事項】 
一、列管編號：107-02-03 

(一)委員發言摘要： 

1、林月琴委員：未臚列幼童專用車之違規樣態，建議未來報告

內應列出。 

2、謝秀貞委員：針對不合格之業者，是否有其他更嚴格的罰責? 

(二)教育局回應： 

1、未來工作報告依委員建議，分別臚列幼童專用車及學生交通

車之相關資料。 

2、針對不合格之交通車將會持續列管、要求改善及專案稽查，

另會公告合格之業者名單供使用者知悉。 

二、列管編號：107-02-05 

少年代表王逸聖發言摘要：建議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可使

用的相關資源手冊化，並供學生知悉參考。 

三、列管編號：107-02-06 

胡中宜委員發言摘要：本案林姓少年長期委託案父友人照顧，中

央相關部會尚在研議如何及早發現類此脆弱家庭及提供家庭支

持服務與青少年就業整合之政策。倘後續中央有較明確之政策及

法令，請各局處後續依中央相關規定研議精進作為。 

四、列管編號：107-02-08 

(一)委員發言摘要 

1、白麗芳委員：中央發現殺子自殺的案件中，50%為高衝突家庭，

且當中有一定比例未被納入社會安全網，故認同未進入司法體

系之高衝突家庭為服務的重點人口群。考量戶政體系為第一手

接觸離婚家庭之機關，建議戶政單位主動將相關資源及資訊提

供給高衝突家庭知悉及使用。 

2、謝秀貞委員：建議可以提供心理治療，供夫妻或家庭使用，

避免因離婚事件引發過度衝突，或導致兒少成為攻擊或報復

的工具。 

3、蘇昭蓉委員：目前衛生局有提供免費駐點諮商服務，倘法官

評估當事人有需求，會轉介該服務供當事人使用，另衛生局

109 年度擬再增加青少年心理諮商服務計畫，惟因經費考量故

有時數上限，建議可於法院端增加服務時數，供有需求的家

庭使用。 

五、列管編號：108-01-02 

(一)委員發言摘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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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中宜委員：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、衛生福利

部兒童及少年事故傷害防制推動小組及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

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，規劃 109 年各納入 3-5 名兒少委員，建議

本會可再評估增加兒少委員人數。 

(二)少年代表發言摘要： 

少年代表王逸聖：建議社會局針對兒少委員的名額數再做妥適的

規劃，及評估是否將兒少代表團的角色納入本會設置要點。另提

醒依桃園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任務編組作業原則，如為府層級任

務編組者，設置要點名稱應冠以桃園市政府全銜，建議本會名稱

併同修正。 

六、列管編號：108-01-03 

(一)委員發言摘要： 

1、謝秀貞委員：建議於問卷封面加入指導語，讓填寫者知悉並

依循問卷填寫的方式。填答秩序應由老師管理，另問卷屬自

陳式量表，當事人是否要據實填寫，則屬個人心證，不全然

真實，僅能於進行問卷分析時，排除極端值，避免造成統計

誤判。  

(二)少年代表發言摘要： 

1、少年代表鍾依岑：建議邀請具備心理輔導背景之專家學者，

共同設計問卷題項及題目。 

2、少年代表陳則宇：建議問卷封面的指導語可以將權益受損的

救濟制度納入，讓當事人知悉求助管道。 

七、列管編號：108-01-05 

(一)委員發言摘要： 

1、張進益委員：建議教育局統計本市曝險兒少的數據，並依比

例規劃配置輔導人力及資源，達到教育先行之政策目的。 

2、謝秀貞委員：考量曝險兒少面臨多元問題，建議納入醫療及

司法資源，提供更完整的服務。 

(二)教育局回應：針對本市中輟、藥物濫用及進入司法體系之個案，

本局皆提供個別服務，後續參酌委員建議統整曝險兒少數據。 

【專案報告】 

第一案：桃園市青少年藥物濫用現況與資源介紹 

(一)委員發言摘要 

1、張進益委員： 

(1)為藥物濫用兒少之父母辦理家屬團體(讀書會)是否有滿足類

此家長之需求?是否有其他更妥適的方式或資源? 

(2)衛生福利部補助桃園醫院辦理戒癮治療計畫，故建議重新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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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相關資源，並避免有資源重疊之情形。 

2、陳國進委員(本府警察局副局長廖美鈴代理)：建議學校與家長

溝通，倘兒少有誤觸毒品或不良物質，可由學校協助進行尿

篩並轉介衛生局輔導資源。 

3、謝秀貞委員：為提高試劑使用率及普及率，可請校護協助宣

導，讓學生及家長知悉。 

(二)衛生局回應： 

1、已與家屬團體領導老師討論家屬團體的執行方向，109 年度將

進行調整。 

2、戒癮資源於 109 年度調整為三個方式，包含入校、到院或申

請與衛生局合作的診所心理諮商所。 

3、考量索取尿篩試劑的人數少，且恐有造成家庭衝突之情形，

故 108 年 2 月份停止提供試劑供民眾索取，倘民眾有篩檢需

求，可至衛生福利部認可之檢驗所檢驗，檢驗方法包含毛髮

及尿液。 

(三)教育局回應：本市含有施用毒品疑慮之兒少及曾施用毒品之兒

少皆會納入特定人員名單，學校會定期與不定期針對特定人員

名單的學生進行尿液篩檢及提供輔導服務。 

第二案：多元才藝暨校園反毒宣導  

(一)委員發言摘要： 

1、林月琴委員：租借興光堡壘小花及小草教室之費用? 

2、張進益委員：考量兒少至興光堡壘會帶樂器、道具等，建議

請交通局研議增設公車站，提升整體便利性。 

(二)少年代表發言摘要： 

1、少年代表鄒新猷：促進青年參與多元文化補助及補助參與國際

事務 2 項作業要點審核給予補助的條件為何? 

2、少年代表陳則宇：興光堡壘內部設備完善，惟無大眾運輸工具

可直接到達，建議可增設大眾運輸。 

(三)青年事務局回應： 

1、促進青年參與多元文化補助及補助參與國際事務之額度審核

標準包含參與人數及計畫完整度。 

2、興光堡壘(含小花及小草教室)所有空間皆提供學生社團及青年

社團免費使用。 

3、已向交通局反映增設大眾運輸，尚須時間研議。 

第三案：107 年桃園市兒少生活狀況調查與結果 

(一)委員發言摘要： 

1、張進益委員：現今已到 5G 時代，建議權責單位規劃相關體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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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活動，讓兒少可以接觸智慧教育。 

2、林月琴委員：現今幼兒及兒童也有玩手機、看電視及數位視

聽器材的情形，衛生局、托嬰中心、幼兒園等單位應備有配套

措施。 

3、胡中宜委員： 

(1)少輔會及原民局可否提供相關策略解決山區兒少有資源匱

乏、升學比率低等問題? 

(2)因應少事法修法後，少輔會提供 12 歲至 18 歲曝險少年輔導

機制為何? 

(3)考量桃園市偏差行為兒少比率呈現增加趨勢，建議相關單位

於下次會議說明提供給曝險少年之服務內容。 

4、白麗芳委員： 

(1)建議未來可請本會委員檢視兒少生活調查問卷，由委員協助

調整問卷內容。 

(2)家庭教育法修正後，家庭教育中心應擴充人力及相關服務。 

(3)調查報告內未見具體推展兒少權益之策略。 

5、少年代表王逸聖發言摘要：少年認為政府應提供之少年福利

措施中，不應將「提供打工或社會參與機會」設為同一項目，

另「提供擔任國內、國外志工機會」之項目不周妥。 

【工作報告】 
(一)委員發言摘要 

1、孔菊念委員： 

(1)本市安置機構共有 8 家，惟查核 25 家次之原因? 

(2)建議將本市受安置之兒少人數呈現於工作報告，並說明安置

床位是否足夠?倘有不足，有何因應措施? 

2、林月琴委員： 

(1)請以表格化方式呈現安置機構與寄養家庭總數及安置兒少

人數。 

(2)請於校安通報統計欄位增加說明處理通報事件之作法及策

略。 

(3)請教育局於本會工作報告內呈現交通車稽查工作，並分別臚

列幼童專用車及學生交通車之數據及相關資料。 

(4)提供情感教育的宣導活動類型為何?辦理方式是否讓兒少了

解情感教育內涵? 

(5)衛生局及教育局是否針對於安親班及補習班兒少提供視力

保健相關作為? 

(6)國內托嬰中心嬰幼兒睡眠處多設置日光燈，國外則要求設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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壁燈(不可設置日光燈)，衛生局及社會局可否處理燈光問題，

以保障嬰幼兒視力。 

(7)競賽類的活動恐造成兒少壓力，不屬於休閒活動。 

(8)現行文化休閒活動多供給 12 歲以下兒童，建議應重視衡平

性，增加辦理青少年可參與之休閒活動。 

(9)是否可針對托嬰中心工作人員增辦職前教育訓練? 

(10)建議本會工作報告內容依社會福利績效考核之指標呈現。 

3、白麗芳委員： 

(1)考量每三年針對托嬰中心進行一次評鑑，則新成立之托嬰中

心是否可以完成評鑑及查核?  

(2)桃園市現有限期改善及評鑑分數為丙等之機構，惟中央政策

方向為推展小型家園及減少機構數量，考量現行機構床位數

需求少，故刻正討論退場機制，建議應開辦小型團家及寄養

家庭數。 

(3)請留意通報校安之類別是否正確。 

(4)針對始終未入學之學童除了通報協尋外，應思考至何種情形

必須啟動刑事偵查。 

4、胡中宜委員：中央刻正研議訂定替代性照顧國家政策，目前

初步有 4 個方向，供桃園市參考：(1)減少不必要家外安置(2)

加強已安置個案之返家計畫，例如家庭重整、家庭處遇的資

源盤點與策略，並落實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65 條

規定執行長期輔導計畫(3)透過類家庭式或社區化的方式，取

代安置機構(4)提高兒少安置照顧之服務品質，例如協助評鑑

分數為丙等及丁等的安置機構退場、依兒少的類型做安置分

流等。 

5、張進益委員：桃園市中途離校類表資料顯示，志趣不合及離

校在家的數量高，建議於國中階段提供職業試探及相關協

助。 

(二)少年代表發言摘要： 

1、少年代表王逸聖：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25 條規定，

非學實驗教育機構及團體須協助通報性平事件，直轄縣市政

府也應協助通報宣導及提供教育訓練，惟未見教育局落實相

關規定，建議應及早落實及規劃執行方式。 

2、少年代表陳則宇：建議本會開會時間避開學校段考時間，並

邀請更多元之兒少，包含藥物濫用兒少、曝險少年等列席本

會，以提供本會推動兒少政策之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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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會 

108年度第2次會議決議列管案件 

列管編號 決議 負責單位 辦理情形 

107-02-08 
請社會局與相關單位討論高衝突

家庭之輔導機制，並請戶政單位主

動將相關資源及資訊提供給高衝

突家庭知悉及使用。 

社會局 

教育局 

衛生局 

民政局 

原民局 

家防中心 

家庭教育中心 

 

108-01-04 
請教育局函請教育部研議改善非

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成績登錄

之系統。 

教育局 
 

108-01-05 
請教育局統計曝險兒少的數據及

盤點相關資源，並邀請有關單位研

議因應刪除少年事件處理法第85

條之1後，本市後續服務流程及因

應作為。 

教育局及相關

單位  

108-02-01 
請衛生局研議提供免費提供尿篩

試劑之可行性。 

衛生局 
 

108-02-02 
請青年事務局與交通局研議於興

光堡壘周邊增設大眾運輸站，提升

使用者之便利性。 

青年事務局 

交通局  

 

 

 




